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

关于梳理涉企“两轻一免”行政处罚清单、
企业依法经营指引及高频违法清单的通知

各相关行政执法单位：
根据赣营商发〔2025〕1号文件精神及有关工作要求，为进一步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助推改善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效能，现就开展梳理制定全区2025年度行政执法机关涉企包容审慎柔性执法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处罚三张清单和企业依法经营指引及高频违法清单（共4张清单）编制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时段
2025年2月20日至2025年3月20日。
二、工作任务
1.明确清单制定标准。各行政执法单位要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梳理本系统涉及的所有法律法规规章条款，充分结合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单位清单。对触及安全生产底线、生态环境红线、食品药品安全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行政处罚，不得列入清单。
 2.严格清单制定程序。各行政执法单位要加强统一领导，明确责任分工，严格按照清单标准认真梳理筛选，并充分征求本系统内意见和建议。拟定的清单草案应当经本单位法制机构审核、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后发布实施，同时将发布实施的清单报区司法局备案。建立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各行政执法单位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情况，及时对清单进行调整，并及时报送区司法局备案。
 3.主动公开清单信息。各行政执法单位须将清单通过门户网站或者其他政务新媒体向社会公布。
三、工作要求
本次需要填写的清单共有4张，分别是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涉企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清单和企业依法经营指引及高频违法清单。实行包容审慎柔性执法工作是提升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编制企业依法经营指引及高频违法清单有助于帮助企业强化依法经营意识，减少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投机和侥幸心理，有效预防和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请各相关行政执法单位高度重视，认真梳理对照本单位行政执法工作内容，梳理相关备案事项。
各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备案清单表格完成后，请将经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版于3月19日上午下班前报送至区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局主楼123室），同时将表格电子版发送至邮箱：gysfjxzzf@163.com。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汪海洋、赵清，电话：86035176。

附件：1.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2.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
3.涉企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清单
      4.企业依法经营指引及高频违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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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领导签字：                                      填报日期：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机构/科室）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关于对XXXXX的处罚
	需同时满足以下情形：
1. XXXXXXX
2. XXXXXXX
	1.《行政处罚法》第XX条
2.《XXX法/条例》第XX条
	区XXXX局
	XX科/所/队
	汪XXX
150XXXXX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领导签字：                                      填报日期：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机构/科室）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关于对XXXXX的处罚
	1.XXXXXXX
2.XXXXXXX
	1.《行政处罚法》第XX条
2.《XXX法/条例》第XX条
	区XXXX局
	XX科/所/队
	李XXX
150XXXXX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涉企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清单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领导签字：                                       填报日期：
	序号
	违法行为
	减轻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机构/科室）
	联系人
（联系方式）

	2
	关于对XXXXX的处罚
	1.XXXXXXX
2.XXXXXXX
	1.《行政处罚法》第XX条
2.《XXX法/条例》第XX条
	区XXXX局
	XX科/所/队
	刘XXX
150XXXXX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企业依法经营指引及高频违法清单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领导签字：                                       填报日期：
	序号
	依法经营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
违法责任
	违法频率
	指引建议
	指导部门
（机构/科室）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示例）
	生产经营单位应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
通报
	1.未记录、虚假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情 况 ；
2.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注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至大事故隐忠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贡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
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第九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贡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贡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贡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贡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亚人员通报的。
	★★★
	1.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排查本单位的事故隐患。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注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控治理；
   2.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应当妄有相关台账记录)。其中茔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贡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粉尘涉爆企业应当根据《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结合粉尘爆炸风险管控措施，注立事故隐患排查清单，明确和细化排查事项、具体内容、排查周期及责任人员，及时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4.危险化学品企业应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风险管控情况，按照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要求，结合生产工艺特点，针对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点，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做到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覆盖、贡任到人，具体参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
    5.做好相关台账备查。
	区XX局XX科/队
	杨XX
188XXXX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违法频率用★表示：★低、★★较低、★★★一般、★★★★较高、★★★★★高
